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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教所：用一种压迫制度来取代另一种压迫制度？ 

 

国际特赦组织在今天公布的一份简报中指出，中国废除劳教制度的举动，有可能仅仅带来表面

上的变化，而当局已经在加大力度进行其他形式的迫害。 

 

这份简报详细说明，虽然劳教所被关闭，但中国当局正越加使用“黑监狱”、强制戒毒所和

“洗脑中心”来取而代之。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傅小琳（Corinna-Barbara Francis）说：“废除劳教制度是朝正确

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如此，现在看来这可能仅仅是表面的变化，旨在将劳教制度引起的公愤

转移视线，而酷刑在这种侵害性的制度中普遍存在。”  

 

“显然，那些因为民众进行政治活动或奉行宗教信仰而导致其遭处罚的政策没有改变，侵害行

为和酷刑继续发生，只不过是方式不同。”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中国宣布决定废除长期存在的劳教制度。数十年来，当局在不经指控和

审判的情况下，用该制度任意拘留了几十万人。 

 

在该制度下，其“教育”程序往往让那些因政治、宗教和个人信仰与活动而被拘留的人遭受酷

刑，以迫使他们放弃其信仰并停止这些活动。 

 

然而，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显示，当局在越加使用其他方式或渠道来处罚同类型的人。  

 

旧有劳教所往往被重组，有时仅是改变名称。有的劳教所重新开始运作，或仅仅改名为戒毒

所，即所谓的“戒毒劳教所”。大多数此类机构几乎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戒毒工作，其运作方式

实际上与劳教所一样 —— 被拘留者可能被关押数年，遭受强迫劳动和虐待。 

 

当局还扩大了对“洗脑中心”的使用，这种机构有时被官方称为“法制教育班”，主要旨在胁

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并经常以酷刑和其他虐待作为手段。  

 

当局还越加使用“黑监狱”这种非正规的拘留设施，它们似乎往往被设立在任意的地点，例如

旅馆或废弃的建筑物，以监禁上访者。  

  

这些监狱在中国法律中不具备任何法律依据，当局则继续否认其存在，让被拘留者比劳教人员

更易遭受人权侵犯。 

 

酷刑现象在“黑监狱”和“洗脑中心”中都很猖獗。 

 

劳教人员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们如何遭到暴打，有时是被人用电棍殴打，而且无法得到食

物，遭受模拟溺水的虐待，被注射不明药物，以及遭受“上大挂”的酷刑。 

 

52 岁的张连英因为拒绝放弃她的宗教信仰，而三次被处以劳教。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

她受过 20 多次的“上大挂”酷刑，每次持续数天。她经常赤身裸体地遭受这种酷刑，而且整

段时间都不能吃喝、睡觉或上厕所。  

 

她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她到达劳教所后立即遭到殴打。  

 



“一男警不停的用手铐和拳头向我脸上殴打，随后他们就用开口器撬我嘴……他们找来食堂炒

菜用的大杓子，往我嘴上抡砍，鲜血流了一地，一个砍完又换一个人砍，男警和女警抓住我的

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和桌子上撞。” 

 

其他劳教人员讲述了他们遭受的精神虐待，监管人员对他们说，他们要对自己的婚姻破裂负

责，并威胁说，除非他们“招供”，否则就要迫害他们的亲属，并阻止他们家人的探视。劳教

人员还被迫管束和“教育”其他劳教人员。 

 

傅小琳说：“许多劳教人员在劳教所中度过了多年，现在则被直接送到‘黑监狱’、‘洗脑中

心’或戒毒劳教所，因为他们继续拒绝放弃他们的权利或信仰。” 

 

“中国当局必须立即终止一切形式的任意拘留，并确保那些保护被拘留者的法律与国际人权准

则接轨。” 

 

“有关方面需要对那些构成压迫根源并剥夺被拘留者最基本权利的政策，进行根本的改变。只

要这些政策继续存在，中国当局就会找到新方法来处罚那些被他们视作威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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